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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驾驶员扎堆来“清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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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圣
凯 亚林 全福 记者 孙健
于飞) 从8月1日起，电子眼抓拍
仅两项扣分，其他违法行为只罚
款不扣分的规定出台后，不少驾
驶员积极进行违法处理。据悉，近
两周内交警部门每天受理的违法
处理起数增加了五成。

自本月1日起，市交警部门对
非现场查获的九座以下非营运乘
用车(轿车、小型面包车)交通违法

行为，除“闯红灯”和“超速达到
50%以上”以外，其他违法行为一
律不予记分。规定一出，不少驾驶
员开始积极处理自己的陈年旧
账，日常违法处理起数明显增加。

13日上午，在交警一大队的
违法处理大厅内，记者看到两个
违法处理窗口外都排起了长队，
每列队伍中至少有十几人在等待
处理。

“前几天手机上收到了交警

的服务短信，提醒我该审车了，于
是就赶紧来处理违法行为。”市民
于女士告诉记者，她的车已经有
四次违法行为了，按照以往处理
规定得参加满分学习，现在实行
了新规定，只扣三分，“感觉松了
口气。”

据了解，新的违法处理规定
实施后，不少单位车辆加入到违
法处理的队伍中来。一般单位车
辆的违法行为比较多，有时候处

理一辆车的违法行为甚至要来好
几个驾驶员。以往一张驾驶证顶
多只能处理三个违法行为，现在
因为很多违法行为只罚款不扣
分，一张驾驶证处理十几个违法
行为很常见。

驾驶员进行违法处理的积极
性提高了，却累坏了违法处理窗
口的民警。“以往每天也就处理四
五百起，罚款单顶开个二十几本，
近两个周每天的处理起数可以达

到700起以上，光单据就得开到三
十多本。”交警一大队的许振福警
官说，每天受理的违法处理起数
增加了五成。

许振福警官告诉记者，尽管
制度实施期间，车辆的非现场违
法行为不再扣分，但是相应的罚
款规定还是照旧，因此车辆的违
法成本依然存在。交警部门提醒
广大驾驶员，不要因此便对非现
场违法放松警惕，降低安全意识。

注意，新规定5个月内都有效
烟台籍车辆外地“非现场违法记录”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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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的机动车在烟台市产
生非现场违法记录，只罚款不扣
分，那么在国内其他地方呢？记
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因为现在
的机动车辆都是属地化管理，所
以机动车辆在外地产生违法记
录，还是要回到机动车辆归属地
接受处理。因此，烟台的机动车
辆在外地产生非现场违法记录
后，还是会按照现在实行的规定
处理，即只罚款不扣分。

外地车辆在烟台市产生了
非现场违法记录该怎么处理呢？
记者了解到，根据属地化原则，
外地车辆在烟台市产生了非现
场违法记录，机动车所有人也要
回到属地接受处理，还是要按照
当地的规定来处罚。所以，交警
部门提醒驾驶员，如果驾驶的是
外地的机动车辆，产生非现场违
法记录还是要扣分的，千万不要
存侥幸心理。

新规定施行后，驾驶员的违
法处理过程跟以往一样，机动车
所有人需要携带本人驾驶证和
行驶证亲自到违法处理大厅处
理。民警查看违法记录后，会打
印出违法处罚单，机动车所有人
根据处罚单上的处罚金额，到中
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缴款。在缴
款成功五个工作日后，缴款信息
会传到交警部门，机动车所有人
便可以进行车辆的审验工作了。

据了解，新规定自8月1日起实
施，截止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有
不少市民对新规定实施的时间不
太清楚，以为很快就会取消，便在
本月初扎堆到违法处理大厅处理
违法记录。交警部门回应，在这五
个月内，车辆所有人到交警部门违
法处理大厅处理违法记录都可按
照新规执行。2013年1月1日之后的
其他非现场违法行为是否扣分，将
会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规定。

交通违法行为记
分规定调整后，不少
市民有这样的疑问：
烟 台 外 地 违 法 扣 分
吗？处理过程会不会
更复杂？新规定能持
续多长时间？本报记
者为你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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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监控设施抓拍执法
力度的加大，机动车交通违法愈
来愈难逃“法眼”。违法车辆驾驶
人不主动接受处理，或在处理抓
拍违法行为时，借用他人驾驶证
代为扣分，导致车辆所有人的违
法信息与驾驶证持有人不符，引
发的矛盾纠纷不断，甚至出现买
卖驾驶证扣分的现象。为解决上
述问题，烟台市交通警察支队决
定自2012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对
电子监控抓拍的九座以下非营运
乘用车(指轿车、小型面包车)的违
法行为，除“闯红灯”和超速50%以
上的，其他违法行为一律不扣分。

烟台市交警支队同时规定，
轿车、小型面包车对需要扣分的
违法行为，要求接受处理的驾驶
人必须与驾驶证相符，不允许持
有他人驾驶证接受处罚。

据了解，这一规定是根据目
前烟台的情况而做出的，已经省
厅报批，与现行法律并不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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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罚款不扣分
2012年3月1日起，重点车辆(即

营运车辆、校车等)以外的车辆，在
福建全省各级道路上违法，被交
通探头拍照后，将只罚款不记分。
对于“公路客运、公交客运、旅游
客运、出租客运和危化品运输、幼
儿校车、小学生校车、其他校车及
货运”等重点车辆，被交通技术监
控记录的违法行为，还要对违法
驾驶当事人处罚和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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